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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临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跃进、刘涛、倪新、黄庆林、袁平、安治国、蒋小龙、张广平、詹国平、王新、梁炜、

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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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熏蒸处理基本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熏蒸处理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溴甲烷、硫酰氟、磷化氢等熏蒸剂进行检疫熏蒸库、集装箱和帐幕等常压检疫熏

蒸处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４３４　溴甲烷原药

ＧＢ／Ｔ１６１５　工业二硫化碳

ＧＢ５４５２　５６％磷化铝片剂

ＧＢ７７９６　职业性急性溴甲烷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ＧＢ７７９７　职业性急性磷化氢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ＧＢＺ７７　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多器官功能损害综合征诊断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检疫熏蒸处理　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犳狌犿犻犵犪狋犻狅狀

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传出、定殖和（或）扩散，或降低管制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经济影响程

度而实施的熏蒸处理。

３．２

校准　犮犪犾犻犫狉犪狋犻狅狀

由具有资质单位进行的，在规定条件下，为确定测量仪器仪表所指示的量值，与对应的由标准所复

现的量值之间关系的一组操作。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检疫熏蒸从业人员

检疫熏蒸从业人员应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主要技术人员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定

期接受检验检疫机构业务培训与考核，持证上岗。检疫熏蒸监督管理人员，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相关专

业学历，具有检疫熏蒸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与检疫熏蒸基本要求、技术标准和检测

仪器设备的使用，并定期接受相关专业知识培训。怀孕期、哺乳期、月经期妇女，耳鼓受伤未愈，及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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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岁的少年均不能从事检疫熏蒸操作。

４．２　检疫熏蒸药剂

药剂生产厂家应有工商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和农药登记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

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要求，检疫熏蒸药剂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

溴甲烷熏蒸剂纯度在９８％以上，符合ＧＢ４３４要求；磷化铝熏蒸剂包括片剂、丸剂和袋装粉剂，有效

含量为５６％，磷化铝片剂应符合ＧＢ５４５２要求；磷化镁有效含量为６６％；硫酰氟纯度不低于９５％；环氧

乙烷、二氧化碳混合熏蒸剂，混合比例为质量比３∶７；二硫化碳纯度在９８％以上，符合ＧＢ／Ｔ１６１５要

求；药剂储存、运输、管理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等国家

相关规定要求。

４．３　规范性文件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动植物检疫处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及操作规程。

４．４　检疫熏蒸设施

４．４．１　检疫熏蒸场地

检疫熏蒸场地应尽量选择在避风、地面平整的场所，且能与周边环境有效隔离；熏蒸场所周围应有

足够的安全缓冲区，其安全距离应满足相关标准或规定要求。尽量避免在高压线、水渠和雷击多发地区

实施检疫熏蒸处理；熏蒸操作时应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记，避免无防护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４．４．２　检疫熏蒸设施

检疫熏蒸库、帐幕、集装箱等检疫熏蒸设施应具有良好的气密性，保证熏蒸过程中熏蒸气体浓度达

到相关技术要求；暴露于熏蒸剂部分均应采用耐腐蚀材料，保证检疫熏蒸设施可多次使用；必要时应对

检疫熏蒸设施进行气密性检测。

４．５　检疫熏蒸设备

４．５．１　投药设备

使用溴甲烷、硫酰氟等非缓释型熏蒸剂熏蒸应配备投药设备，投药设备应包括适宜的熏蒸剂定量装

置并能将熏蒸剂以气态形式投放入熏蒸设施，投药管道应对熏蒸剂具备良好的耐受性。

溴甲烷投药设备中应包含汽化器，汽化器应至少能显示熏蒸剂气化后的气体温度。在投药过程中，

熏蒸剂汽化器出口气体温度不得低于２０℃。

４．５．２　熏蒸气体浓度检测设备

进行检疫熏蒸处理需配备熏蒸气体浓度检测设备，每年至少应经有资质单位校准一次。

溴甲烷、硫酰氟熏蒸气体浓度检测仪的灵敏度需达到０．１ｇ／ｍ
３、精度优于３％；熏蒸安全浓度检测

仪器灵敏度不低于０．５×１０－６，精度优于５％。

磷化氢熏蒸气体浓度检测仪的灵敏度需达到１０×１０－６、精度大于３％；熏蒸安全浓度检测仪灵敏度

优于０．１×１０－６，精度高于５％。

４．５．３　温度检测设备

检疫熏蒸处理应进行温度检测，温度检测设备灵敏度应达到０．１℃，精度不低于０．５℃，必要时应

配有温度自动记录装置，温度检测设备应每年校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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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　安全防护设备

根据熏蒸剂气体种类和特性，配备有效的熏蒸安全防护设备，如滤毒罐式防毒面具或正压式空气呼

吸器，用于熏蒸处理安全防护或应急处置。滤毒罐式安全防护设备应专人使用，面具需检查气密性，使

用中严格记录使用时长，达到规定使用时长后，应及时更换滤毒罐。

４．５．５　温控设备

使用溴甲烷、硫酰氟等非易燃易爆熏蒸剂，在低于熏蒸技术指标要求温度的环境中进行检疫熏蒸处

理，应安装加温装置；与熏蒸剂气体直接接触的加温装置应避免使用明火、不能产生电火花、表面温度不

能超过４００℃。

４．５．６　气密性检测设备

检疫熏蒸库应配备Ｕ型压力计或电子气密性检测设备，电子气密性检测装置中的压力传感器灵敏

度不低于０．１Ｐａ，气密性检测设备应每年校准一次。

４．５．７　排放设备

检疫熏蒸库应配有排放设备以使残余熏蒸气体进行高空排放。在技术可行条件下，检疫熏蒸处理

后的熏蒸气体尾气可经专用回收再利用装置或无害化处理装置处理后排放。

４．６　检疫熏蒸操作

检疫熏蒸操作应依据熏蒸库、帐幕、集装箱、火车和船舶等熏蒸操作规程进行；熏蒸投药剂量、密闭

熏蒸时间等技术指标应满足相关检疫处理标准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文件要求。

４．７　检疫熏蒸监管与效果评估

检疫熏蒸应接受当地检验检疫机关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人员应依据检疫熏蒸单位所提供的检疫

熏蒸方案、熏蒸过程和熏蒸结果记录，特别是熏蒸剂气体浓度检测结果和实地监管过程中熏蒸剂气体浓

度抽查结果，作出检疫熏蒸效果评估。

４．８　应急处置

发生检疫熏蒸药剂泄漏、沾染皮肤或吸入时，应按照ＧＢ７７９６、ＧＢ７７９７、ＧＢＺ７７及相关检疫处理标

准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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